
 

 

一、 友善校園週宣導：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

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嚴重影響，霸凌者若情節嚴重，更要依法究責，

發現者亦請即時反映處理。 

二、 紫錐花運動系列報導之一： 

背景介紹－政府為擴大宣示反毒，自 83年開始舉辦「全國反毒會議」，迄

今 19年，但因新毒品層出不窮，其種類、偽裝形態及變異，不易完全察

覺阻斷，故反毒宣導似難一仍舊慣，而有必要予以提高層次，以嶄新及系

統性之作法加以有效因應。回顧我國近百年重大文化覺醒或風行活動，多

起自校園，如民國初葉之五四運動、晚近 60年代之校園民歌，均從校園

發軔，擴散至社會，帶動沛然莫之能禦的風氣，引領了時代風騷。校園之

於社會的其他系統，是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因學生年輕識淺，涉世未深，

對次文化的引誘抵抗力較弱，易受外力或有心人士的影響；但學生亦是一

群有理想、熱情、自覺、自醒能力的青年或青少年，相信在優質的文化刺

激下，能對當前不良風習予以批判，並做出正確的抉擇。我們認為人類施

用毒品是一種嚴重的「病態文化」，為了消弭這種「病態文化」，依循以往

歷史經驗，更認為應從有熱情、有理想的校園塑造新思維、新觀念，引導

青年學子對自我生命的期許與熱情，以消除人類病態文化為 21世紀的青

年任務之一，並以兼善天下的抱負，將反毒的紫錐花運動由我國校園、社

會再推向國際，讓全球國際社會共同奮鬥。 

三、 近期全球性天災頻傳，為建立防震防災共識，本校配合行政院「921國家

防災日」推動之「全國學生地震演習」，以其「抗震保安，感動 123」為主

軸，以建立我師生防災意識，亦藉當日模擬實作強化師生在校園中遇到地

震發生時正確的本能反應，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是項演

練雖已圓滿結束，唯請各位同學爾後在進入校內各大樓暨校外公共場所

時，應謹記各樓層電梯或出入口設置之「消防逃生暨設備圖」，並詳實觀

看了解逃生路線，以確保自身安全。另防震防災相關知能請參考校安中心

網頁。 

四、 為了尊重著作人的權益，使用別人的著作時，除不能侵害到著作人格權

外，還應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否則即侵犯別人的著作權，不

義守大學校園生活暨安全快報第 35期 
校安專線：0911885115   發刊日：101.9.28 

◎ 發行/學務處◎編審/校安中心、生輔組 ◎聯絡人暨編輯/王文華教官 

◎ 網址：http://www.isu.edu.tw/site/04/14  TEL：（07）6577711轉 2522 

◎  

◎  

◎  

 

http://www.isu.edu.tw/site/04/14


但將受學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嚴重甚至觸法；當你意圖影印課本、下載

未經授權之軟體或重製音樂 CD 時，請想一下是否值得！ 

五、 開學迄今，186甲線與學校大門、義大二路之兩 T字路口，發生多起機車

車禍，肇因多為同學車速過快、未遵守交通號誌及新生同學對本校附近路

況不熟悉等，請同學務必放慢車速，確遵交通規定並注意安全；另根據統

計，當發生機車事故時，半罩式安全帽保護力較差，後座乘客受傷較重，

請騎乘機車時均戴 3/4或全罩式安全帽，以保障生命安全。 

六、 另高雄市區監理所訂於 10月 7日（星期日）試辦假日汽、機車考照服務(通

知如附件)，請有需求之同學可多加利用。 

七、 為歡迎新生，各系均舉辦系列旅遊之迎新活動，請同學除依規定向課指組

提出申請外，並應避免從事危險性活動，以維安全及平安保險權益；另應

慎選旅行社以免受騙及確保旅遊品質。 

八、 「菸害防治法」於 98年 1月 16日實施，本校為限制吸菸校園。但仍見許

多同學於陽台、頂樓、樓梯間違法吸菸，經查察將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17

條第 13款記警告乙次處分外，另衛生局不定時到校稽查取締，已有多位

同學被開罰 2000元。請支持清新校園，以維護廣大全體權益。吸菸的同

學請依規定至吸菸區吸菸，為為為了了了您您您的的的健健健康康康，，，不不不吸吸吸菸菸菸的的的同同同學學學請請請不不不要要要沉沉沉默默默，，，依依依

法法法您您您可可可規規規勸勸勸違違違法法法吸吸吸菸菸菸者者者。。。 

        ～～建立清新校園風氣，需要您的共同參與～～ 

本校吸菸區如下： 

＊ 校本部吸菸區域：1、面對理工大樓左側涼亭。 

  2、綜合教學大樓西側門涼亭。 

  3、男宿管理站前涼亭。 

＊ 燕巢分部吸菸區：教學大樓 C棟與大體大樓交接處涼亭。  

 

 

 

 



 

你要考駕照嗎！ 

上班時間無法請假！ 

上課中無法分身！ 

高雄市區監理所訂於 10月 7日（星期日） 

試辦假日汽、機車考照服務 

只要你：                     報名時間：當日上午 8:30-11:00 

（一）年滿 18歲。（考小型汽車駕照須具 3個月以上學習駕照） 

（二）身份證明。（國民身分證、其他有效之駕駛執照或許可停留或居留 1

年以上之證明。） 

（三）1 年內體檢表。（先經體格檢查、體能測驗合格之汽（機）車駕駛

執照登記書一份，體檢醫院可上

http://khcmv.thb.gov.tw/dep/all02_04.php查詢） 

（四）6 個月內脫帽相片。（與體檢表同式 1張，不同式者 2張） 

（五）規費。（1﹑機車筆試、路考各 125 元。2﹑汽車筆試、路考各 225元。

3﹑普通小型車、機車可自備車輛。4﹑借用汽、機車者須繳交使用費。

5﹑領取駕照 200元。） 

注意！ 

※ 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禁考規定者，假日無法提

供服務（請預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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